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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计划（职业：森林消防员）
	保障方案

	保障项目
	保障责任摘要
	保障额度

	意外伤害
	因意外导致的身故或伤残责任
	50万

	定期寿险
	因疾病及意外导致的身故
	10万

	意外医疗
	对因意外导致的门（急）诊和住院医疗费用进行报销
（每次符合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合理费用，经社保0元免赔，90%赔付，未经社保10元免赔，90%赔付）
	3万

	意外住院津贴
	因意外事故导致的住院，按住院天数给付，最多180天.重症病房双倍给付。
	100元/天

	重大疾病
	初次罹患指定的重大疾病（130种），按保额赔付
	15万

	企业补充团体医疗
	对因疾病导致的住院费用进行报销
（经社保0元免赔，80%赔付；未经社保100元免赔，80%赔付）
	2万

	交通意外伤害

	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民航班机、以乘客身份乘坐客运列车、以乘客身份乘坐客运轮船期间意外伤害保险金
	30万

	
	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客运汽车、私家车、单位公务或商务用车、租赁车
	10万

	
	被保险人以驾驶员身份驾驶私家车、单位公务或商务用车、租赁车（节假日双倍赔付）
	10万

	
	被保险人以骑行人员身份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
	10万

	
	乘坐或驾驶上述交通工具期间因意外伤害发生呼叫救护车，一次性给付救护车津贴800元。
	800元

	保费（人/年）
	1000元/人/年


　　（二）保险责任
	意外身故保障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若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且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含第180日）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我们将按保险单载明的该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意外残疾保障

	若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且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含第180日）因该意外伤害导致符合《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标准编号为 JR/T 0083-201）（以下简称《标准》）所列伤残项目，我们依照《标准》规定的评定原则对伤残项目进行评定，并按评定结果所对应《标准》规定的给付比例乘以保险单载明的该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若该项伤残所进行的治疗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满 180 日仍未结束，我们将按第180日的身体情况进行伤残鉴定，并依据伤残鉴定结果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

	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在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对于被保险人在治疗期间实际支出的合理且必要、符合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所在地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我们将超过免赔额的部分按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

	意外住院津贴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并经医疗机构诊断须住院治疗，对于被保险人每次住院，我们将按住院日数扣除住院免赔日数后乘以保险单载明的该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住院津贴日额所得数额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意外伤害住院津贴日额和住院免赔日数由投保人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重大疾病保障（130种疾病）

	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新增加的被保险人自贵单位申请生效之日）起30 日内（含第30 日），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初次患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我们向贵单位无息返还该被保险人的已交保险费，同时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本合同生效之日（新增加的被保险人自贵单位申请生效之日）起30 日后或自续保合同生效之日后，被确诊初次患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我们按本合同载明的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130种重疾包括：1恶性肿瘤——重度2较重急性心肌梗死3严重脑中风后遗症4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5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6严重慢性肾衰竭7多个肢体缺失8急性重症肝炎或亚急性重症肝炎9严重非恶性颅内肿瘤10严重慢性肝衰竭11严重脑炎后遗症或严重脑膜炎后遗症12深度昏迷13双耳失聪14双目失明15瘫痪16心脏瓣膜手术17严重阿尔茨海默病18严重脑损伤19严重原发性帕金森病20严重Ⅲ度烧伤21严重特发性肺动脉高压22严重运动神经元病23语言能力丧失24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25主动脉手术26严重慢性呼吸衰竭27严重克罗恩病28严重溃疡性结肠炎29严重冠心病30严重原发性心肌病31严重慢性缩窄性心包炎32肺源性心脏病33主动脉夹层34感染性心内膜炎35嗜铬细胞瘤的手术治疗36严重心肌炎37严重Ⅲ度房室传导阻滞38艾森门格综合征39严重Brugada综合征40室壁瘤切除术41严重心力衰竭心脏再同步治疗（CRT）42心脏粘液瘤切除术43严重川崎病44严重重症肌无力45严重肌营养不良症46非阿尔茨海默病所致严重痴呆47植物人状态48脑垂体瘤、脑囊肿和脑血管瘤开颅手术49脑卒中后开颅手术50严重多发性硬化51严重克-雅二氏病52进行性核上性麻痹53多处臂丛神经根性撕脱54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55严重结核性脑膜炎56严重神经白塞病57严重脊髓小脑变性症58脊髓血管病后遗症59脊髓内肿瘤后遗症60横贯性脊髓炎后遗症61脊髓空洞症后遗症62严重结核性脊髓炎后遗症63皮质基底节变性后遗症64脑型疟疾65闭锁综合征66线粒体脑肌病67严重晚发型糖原累积病Ⅱ型(庞贝氏病)68严重黏多糖贮积症69严重法布雷（Fabry）病70特定脑外科开颅手术71严重癫痫的手术治疗72脊髓灰质炎后遗症73严重瑞氏综合征74特定年龄疾病或意外所致智力障碍（残疾）75脊柱裂76严重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77严重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78严重亚历山大病79严重1型糖尿病80严重系统性硬皮病81单目失明及单个肢体缺失82系统性红斑狼疮－Ⅲ型或以上狼疮性肾炎83严重哮喘84严重继发性肺动脉高压85严重肺泡蛋白质沉积症86肺淋巴管肌瘤病87严重肺结节病88肺孢子菌肺炎89严重急性肺炎90严重急性肺栓塞91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92败血症导致的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93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94肾髓质囊性病95坏死性筋膜炎截肢手术96胰腺移植97重症急性胰腺炎开腹手术98严重慢性复发性胰腺炎99严重自身免疫性肝炎100肝豆状核变性（Wilson病）101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严重坏疽102因器官移植导致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103严重大动脉炎104严重急性弥漫性血管内凝血105严重小肠疾病并发症106严重获得性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TP）107严重巨细胞动脉炎后遗症108范可尼（Fanconi）综合征109严重气性坏疽110严重强直性脊柱炎111严重席汉氏综合征112严重原发性轻链型淀粉样变性（AL型）113严重继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114严重Ⅲ度冻伤导致截肢115严重戈谢病116严重胃肠炎117重症手足口病118溶血尿毒症综合征119严重面部烧伤120重度面部毁损121大面积植皮手术122严重淋巴丝虫病所致象皮肿123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124慢性肾上腺功能不全125因输血导致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126因职业关系导致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127埃博拉病毒感染128严重登革热129严重甲型或乙型血友病130原发性脊柱侧弯的矫正手术

	住院医疗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新增加的被保险人自贵单位申请生效之日起）30日后发疾病，经本合同约定的医疗机构诊断确定必须住院治疗并正式办理住院手续入院治疗，且被保险人没有公费医疗或社会医疗保险的，我们对被保险人入住本合同约定的医疗机构治疗期间发生的必须且合理的住院费用超过免赔额的部分按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住院医疗保险金。免赔额和给付比例由贵单位在投保时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被保险人实际支出的合理住院费用须符合当地公费医疗或社会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

	定期寿险保障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疾病原因导致身故，我们将按保险单载明的该被保险人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交通意外伤害保障

	被保险人乘坐或驾驶某类交通工具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导致残疾或身故的，保险公司需承担下列保险责任：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所列伤残程度之一的，按《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伤残程度等级相对应的给付比例计算并给付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因该意外伤害身故的，保险公司按该被保险人的该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
节假日期间，被保险人以驾驶员身份驾驶私家车、单位公务或商务用车、租赁车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双倍赔付保险金额。
若被保险人乘坐或驾驶某类交通工具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并24 小时内呼叫救护车，需按保险金额给付意外伤害救护车津贴保险金。


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参照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法医学会联合发布的人身意外伤害十级标准：
	伤残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赔付比例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